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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5年度股东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本次股东会未出现否决议案的情形；不涉及变更以往股东会已通过的决议。
一、会议召开情况
1、会议时间：
（1）现场会议召开时间：2026年6月4日14:30
（2）网络投票时间：2026年6月4日
其中，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6年6月4日9:15—9:25，9:30—

11:30和13:00—15:00；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进行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6年6月4日
9:15—15:00。

2、现场会议召开地点：深圳市福田区福华一路125号国信金融大厦裙楼3楼
3、会议召开方式：现场表决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4、会议召集人：本次股东会由公司董事会召集，经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四十九次会议（定期）决

议召开。
5、会议主持人：董事长张纳沙女士
6、本次会议的召开符合《公司法》等相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国信证券股

份有限公司章程》的规定。
二、会议出席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及股东授权委托代表人数
其中：出席现场会议的股东及股东授权委托代表

以网络投票方式参加会议的股东
2、出席会议的股东及股东授权委托代表所代表股份数量

其中：出席现场会议的股东及股东授权委托代表
以网络投票方式参加会议的股东

3、出席会议的股东及股东授权委托代表所代表股份数量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比例

其中：出席现场会议的股东及股东授权委托代表
以网络投票方式参加会议的股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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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80,139,847
5,786,741,886
493,397,961
61.3191%
56.5015%
4.8175%

公司部分董事和高级管理人员通过现场或通讯的方式出席或列席了本次会议。北京市天元律
师事务所见证律师通过现场的方式出席了本次会议。

三、议案审议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会议案采用现场表决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表决方式，具体表决结果如下：
议案1.00：《2025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议案表决情况：
1、总表决情况：

同意
股数

6,275,774,488股
比例

99.9305%
反对

股数
3,656,548股

比例
0.0582%

弃权
股数

708,811股
比例

0.0113%
2、中小股东表决情况：

同意
股数

945,874,411股
比例

99.5406%
反对

股数
3,656,548股

比例
0.3848%

弃权
股数

708,811股
比例

0.0746%
议案2.00：《2025年度利润分配方案》
审议结果：通过
议案表决情况：
1、总表决情况：

同意
股数

6,277,658,498股
比例

99.9605%
反对

股数
2,139,049股

比例
0.0341%

弃权
股数

342,300股
比例

0.0055%
2、中小股东表决情况：

同意
股数

947,758,421股
比例

99.7389%
反对

股数
2,139,049股

比例
0.2251%

弃权
股数

342,300股
比例

0.0360%
议案3.00：《2025年度独立董事述职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议案表决情况：
1、总表决情况：

同意
股数

6,275,614,288股
比例

99.9279%
反对

股数
3,837,859股

比例
0.0611%

弃权
股数

687,700股
比例

0.0110%
2、中小股东表决情况：

同意
股数

945,714,211股
比例

99.5237%
反对

股数
3,837,859股

比例
0.4039%

弃权
股数

687,700股
比例

0.0724%
议案4.00：《2025年年度报告及摘要》
审议结果：通过
议案表决情况：
1、总表决情况：

同意
股数

6,275,768,488股
比例

99.9304%
反对

股数
3,690,148股

比例
0.0588%

弃权
股数

681,211股
比例

0.0108%
2、中小股东表决情况：

同意
股数

945,868,411股
比例

99.5400%
反对

股数
3,690,148股

比例
0.3883%

弃权
股数

681,211股
比例

0.0717%
议案5.00：《2025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议案表决情况：
1、总表决情况：

同意
股数

6,275,593,588股
比例

99.9276%
反对

股数
3,853,759股

比例
0.0614%

弃权
股数

692,500股
比例

0.0110%
2、中小股东表决情况：

同意
股数

945,693,511股
比例

99.5216%
反对

股数
3,853,759股

比例
0.4056%

弃权
股数

692,500股
比例

0.0729%
议案6.00：逐项审议通过《关于2025年度关联交易及预计2026年度日常关联交易的议案》
子议案6.01：《公司与深圳市人民政府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深圳市投资控股有限公司及其

直接或间接控制的其他法人或其他组织的关联交易》
在审议该子议案时，出席本次会议的关联股东深圳市投资控股有限公司所持有的3,223,114,384

股回避表决。
审议结果：通过
议案表决情况：
（1）总表决情况：

同意
股数

3,052,849,604股
比例

99.8634%
反对

股数
3,720,448股

比例
0.1217%

弃权
股数

455,411股
比例

0.0149%
（2）中小股东表决情况：

同意
股数

946,063,911股
比例

99.5605%
反对

股数
3,720,448股

比例
0.3915%

弃权
股数

455,411股
比例

0.0479%
子议案6.02：《公司与华润深国投信托有限公司之间的关联交易》
在审议该子议案时，出席本次会议的关联股东华润深国投信托有限公司所持有的2,106,785,693

股回避表决。
审议结果：通过
议案表决情况：

（1）总表决情况：
同意

股数
4,168,972,495股

比例
99.8950%

反对
股数

3,928,459股
比例

0.0941%
弃权

股数
453,200股

比例
0.0109%

（2）中小股东表决情况：
同意

股数
945,858,111股

比例
99.5389%

反对
股数

3,928,459股
比例

0.4134%
弃权

股数
453,200股

比例
0.0477%

子议案6.03：《公司与云南合和（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之间的关联交易》
在审议该子议案时，出席本次会议的股东不涉及应当回避表决的关联股东。
审议结果：通过
议案表决情况：
（1）总表决情况：

同意
股数

6,275,757,788股
比例

99.9302%
反对

股数
3,883,048股

比例
0.0618%

弃权
股数

499,011股
比例

0.0079%
（2）中小股东表决情况：

同意
股数

945,857,711股
比例

99.5388%
反对

股数
3,883,048股

比例
0.4086%

弃权
股数

499,011股
比例

0.0525%
子议案6.04：《公司与鹏华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之间的关联交易》
在审议该子议案时，出席本次会议的股东不涉及应当回避表决的关联股东。
审议结果：通过
议案表决情况：
（1）总表决情况：

同意
股数

6,275,764,588股
比例

99.9303%
反对

股数
3,880,148股

比例
0.0618%

弃权
股数

495,111股
比例

0.0079%
（2）中小股东表决情况：

同意
股数

945,864,511股
比例

99.5396%
反对

股数
3,880,148股

比例
0.4083%

弃权
股数

495,111股
比例

0.0521%
子议案6.05：《公司与其他关联方之间的关联交易》
在审议该子议案时，出席本次会议的关联股东深圳市投资控股有限公司、华润深国投信托有限

公司合计所持有的5,329,900,077股回避表决。
审议结果：通过
议案表决情况：
（1）总表决情况：

同意
股数

896,232,534股
比例

94.3165%
反对

股数
3,833,448股

比例
0.4034%

弃权
股数

50,173,788股
比例

5.2801%
（2）中小股东表决情况：

同意
股数

896,232,534股
比例

94.3165%
反对

股数
3,833,448股

比例
0.4034%

弃权
股数

50,173,788股
比例

5.2801%
议案7.00：《关于聘请2026年度审计机构及其报酬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议案表决情况：
1、总表决情况：

同意
股数

6,273,043,900股
比例

99.8870%
反对

股数
6,306,274股

比例
0.1004%

弃权
股数

789,673股
比例

0.0126%
2、中小股东表决情况：

同意
股数

943,143,823股
比例

99.2532%
反对

股数
6,306,274股

比例
0.6637%

弃权
股数

789,673股
比例

0.0831%
议案8.00：《关于2026年度自营投资额度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议案表决情况：
1、总表决情况：

同意
股数

6,275,819,288股
比例

99.9312%
反对

股数
3,838,159股

比例
0.0611%

弃权
股数

482,400股
比例

0.0077%
2、中小股东表决情况：

同意
股数

945,919,211股
比例

99.5453%
反对

股数
3,838,159股

比例
0.4039%

弃权
股数

482,400股
比例

0.0508%
议案9.00：《关于公司发行境内外公司债务融资工具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议案表决情况：
1、总表决情况：

同意
股数

6,269,618,529股
比例

99.8325%
反对

股数
10,139,618股

比例
0.1615%

弃权
股数

381,700股
比例

0.0061%
2、中小股东表决情况：

同意
股数

939,718,452股
比例

98.8928%
反对

股数
10,139,618股

比例
1.0671%

弃权
股数

381,700股
比例

0.0402%
议案10.00：《关于国信证券（香港）金融控股有限公司2026年度为其全资子公司常规性业务提供

担保事宜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议案表决情况：
1、总表决情况：

同意
股数

6,275,826,599股
比例

99.9313%
反对

股数
3,885,148股

比例
0.0619%

弃权
股数

428,100股
比例

0.0068%
2、中小股东表决情况：

同意
股数

945,926,522股
比例

99.5461%
反对

股数
3,885,148股

比例
0.4089%

弃权
股数

428,100股
比例

0.0451%
议案11.00：《关于修订＜国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对外投资管理制度＞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议案表决情况：
1、总表决情况：

同意
股数

6,275,924,399股
比例

99.9329%
反对

股数
3,828,948股

比例
0.0610%

弃权
股数

386,500股
比例

0.0062%
2、中小股东表决情况：

同意
股数

946,024,322股
比例

99.5564%
反对

股数
3,828,948股

比例
0.4029%

弃权
股数

386,500股
比例

0.0407%
四、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1、律师事务所名称：北京市天元律师事务所
2、见证律师姓名：敖华芳、郑晓欣
3、结论性意见：公司本次股东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法律、行政法规、《上市公司股东会规则》

和《国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的规定；出席本次股东会现场会议的人员资格及召集人资格合法有
效；本次股东会的表决程序、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五、备查文件
1、国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度股东会决议；
2、北京市天元律师事务所关于国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度股东会的法律意见。
特此公告。

国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6年6月5日

证券代码：002324 证券简称：普利特 公告编号：2026-026
上海普利特复合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2025年年度权益分派实施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
大遗漏。

特别提示：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回购专用证券账户持有公司股份 15,073,540股，鉴于公司回购证券账

户上的股份不参与2025年年度权益分派，公司按实际现金分红的总金额=实际参与分配的总股本*
分配比例，即（总股本1,112,336,248 股-库存股15,073,540股）*0.055元/股 = 60,349,448.94元（含税）。

因公司回购股份不参与分红，本次权益分派实施后，根据股票市值不变原则，实施权益分派前后
公司总股本保持不变，因此，本次权益分派实施后除权除息价格计算时，每 10 股现金红利应以
0.542546元计算（每 10股现金红利 = 现金分红总金额/包含回购股份的总股本=60,349,448.94元/1,
112,336,248股*10= 0.542546元，保留六位小数，最后一位直接截取，不四舍五入）；每股现金红利根
据每 10股现金红利进行计算，并保留七位小数，即每股现金红利=每 10股现金红利/10 = 0.542546/
10 = 0.0542546元/股。

综上，2025年度权益分派实施后的除权除息参考价按照上述原则及计算方式执行，即本次权益
分派实施后的除权除息参考价 = 股权登记日收盘价 - 0.0542546元/股，具体以实际结果为准。

现将权益分派事宜公告如下：
一、股东会审议通过权益分派方案的情况
1、上海普利特复合材料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2025年年度权益分派方案已获2026年

5月 18日召开的 2025年年度股东会审议通过，公司 2025年度利润分配方案如下：以公司总股本 1,
097,262,708 股为基数（现有总股本 1,112,336,248 股扣除库存股 15,073,540 股），向全体股东每10股
派0.55元人民币现金（含税），共计派发现金 60,349,448.94 元，剩余未分配利润结转以后年度再行分
配。利润分配完成后，公司总股本数不变。

利润分配方案公告后至实施前，公司总股本由于增发新股、可转债转股、股权激励行权、股权激
励回购注销、再融资新增股份上市等原因而发生变化的，则以未来实施分配方案时股权登记日的总
股本为基数，按照“分配比例不变”的原则进行调整。

2、公司自分配方案披露至实施期间，公司股本总额未发生变化。
3、本次实施的2025年度权益分派方案与公司股东会审议通过的权益分派方案及其调整原则一

致。
4、本次实施分配方案距离股东会审议通过的时间未超过两个月。
二、本次实施的权益分派方案
本公司2025年年度权益分派方案为：以公司现有总股本剔除已回购股份15,073,540.00股后的1,

097,262,708.00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10股派0.550000元人民币现金（含税；扣税后，通过深股通持
有股份的香港市场投资者（特别说明：请上市公司根据自身是否属于深股通标的证券，确定权益分派
实施公告保留或删除该类投资者）、境外机构（含QFII、RQFII）以及持有首发前限售股的个人和证券

投资基金每10股派0.495000元；持有首发后限售股、股权激励限售股及无限售流通股的个人股息红
利税实行差别化税率征收，本公司暂不扣缴个人所得税，待个人转让股票时，根据其持股期限计算应
纳税额【注】；持有首发后限售股、股权激励限售股及无限售流通股的证券投资基金所涉红利税，对香
港投资者持有基金份额部分按10%征收，对内地投资者持有基金份额部分实行差别化税率征收），

【注：根据先进先出的原则，以投资者证券账户为单位计算持股期限，持股 1个月（含 1个月）以
内，每 10股补缴税款 0.110000元；持股 1个月以上至 1年（含 1年）的，每 10股补缴税款 0.055000元；
持股超过1年的，不需补缴税款。】

本次不以公积金转增股本。
三、股权登记日与除权除息日
本次权益分派股权登记日为：2026年6月11日，除权除息日为：2026年6月12日。
四、权益分派对象
本次分派对象为：截止2026年6月11日下午深圳证券交易所收市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

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以下简称“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登记在册的本公司全体股东。
五、权益分派方法
1、本公司此次委托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代派的A股股东现金红利将于2026年6月12日通过股

东托管证券公司（或其他托管机构）直接划入其资金账户。
2、以下A股股东的现金红利由本公司自行派发：

序号
1
2
3
4

股东账号
01*****070
01*****659
01*****041
01*****638

股东姓名
周 文
郭艺群
李 宏
李 结

在权益分派业务申请期间（申请日：2026年6月3日至登记日：2026年6月11日），如因自派股东
证券账户内股份减少而导致委托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代派的现金红利不足的，一切法律责任与后果
由我公司自行承担。

六、咨询机构
咨询地址：上海市青浦工业园区新业路558号公司董事会办公室
咨询联系人：蔡青 杨帆
咨询电话：021-31115910
传真电话：021-51685255
七、备查文件
1、公司2025年年度股东会决议及公告；
2、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决议及公告；
3、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确认有关分红派息具体时间安排的文件。

上海普利特复合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26年6月5日

证券代码：603601 证券简称：再升科技 公告编号：临2026-065
重庆再升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2025年年度暨2026年第一季度业绩
暨现金分红说明会召开情况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

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庆再升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2026年6月4日15:00-16:00，以视频直播和网

络互动的方式在上海证券交易所上证路演中心（网址：http://roadshow.sseinfo.com/）召开了公司 2025
年年度暨2026年第一季度业绩暨现金分红说明会，现将说明会召开情况公告如下：

一、本次说明会召开情况

公司于 2026年 5月 27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了《再升科技关于召开

2025年年度暨2026年第一季度业绩暨现金分红说明会的公告》（公告编号：临2026-060）。2026年6
月4日，公司在上海证券交易所上证路演中心以视频直播和网络互动问答形式召开了公司2025年年

度暨2026年第一季度业绩暨现金分红说明会。公司董事长郭思含女士、独立董事呙中喜先生、独立

董事龙勇先生、总经理周凌娅女士、董事会秘书韩旭鹏先生以及公司财务负责人文逸女士参加了本

次业绩说明会，与投资者进行互动交流和沟通，就投资者普遍关注的问题进行了回复。

二、投资者提出的主要问题及公司回复情况

公司就投资者在本次业绩说明会提出的普遍关心的问题给予了回答，主要问答情况如下：

问题1：贵公司有为半导体制造、航空制造、卫星制造及高精密仪器制造等企业提供干净空气设

备及材料吗？

答：尊敬的投资者您好，公司专注节能、洁净领域，围绕“干净空气材料”、“高效节能材料”、“无尘

空调产品”进行创新研发和应用探索，为“工业空间、移动空间、生活空间”三大空间提供高标准、系统

化的“节能、安静、无尘”产品与落地行动，为半导体、生物医药等高精尖产业生产环节的洁净空气需

求提供高效空气滤材、过滤器设备等整套服务，是国内领先的洁净环境服务商。感谢您的关注——

爱干净空气，用再升科技

问题2：公司石英纤维研发进展如何？

答：尊敬的投资者您好，公司正有序推进石英纤维关键工艺及核心技术研发攻关，开展试验验

证、工艺改进与技术提升工作，截至目前该产品暂未形成营业收入。感谢您的关注——爱干净空气，

用再升科技

问题3：公司是否与长鑫存储等公司建立长期合作？

答:尊敬的投资者您好，公司始终围绕多年深耕“干净空气”领域的科技优势，以双冠军材料为基

石，坚持“为节能洁净拼搏工作，为后代幸福努力奋斗”的愿景，专注节能、洁净领域，为“工业空间、移

动空间、生活空间”三大空间提供高标准、系统化的“节能、安静、无尘”产品与落地行动。公司严格按

照上市规则履行信息披露义务，相关信息请以公司披露的定期报告及临时公告为准。感谢您的关注

——爱干净空气，用再升科技

问题4：股价5天下跌40%，公司是否会采取措施提振投资者信心？

答:尊敬的投资者您好，股价波动受宏观经济环境、行业周期、市场情绪等多种因素影响。公司

目前经营情况稳定，内外部经营环境未发生重大变化，主营业务未发生变化，无其他应披露而未披露

的重大信息。公司将持续做好生产经营，提升核心竞争力，努力为股东创造价值。感谢您对公司的

关注——爱干净空气，用再升科技

问题5：对于6月2日晚间发出的公告，后续将会如何？公司的利益可以通过法律途径和协商来

解决。股民的利益如何维护，目前市场反馈非常差，特别是通过6月3日和6月4日两天股票的波动，

股民几乎一片骂声，因为公司在6月2日公告后一点声音都没有了。哪有股票5天跌40%的？这和6
月2日的公告有没有关联？是否启到反作用了？

答:尊敬的投资者您好，股价波动受宏观经济环境、行业周期、市场情绪等多种因素影响。公司

目前经营情况稳定，内外部经营环境未发生重大变化，主营业务未发生变化，无其他应披露而未披露

的重大信息。公司相关信息以指定信息披露平台刊载的公告内容为准，敬请广大投资者理性甄别市

场信息，警惕不实传言误导，审慎注意投资风险。感谢您对公司的关注——爱干净空气，用再升科技

问题6：请如实告知，是否有海外订单，海外稳定客户？

答:尊敬的投资者您好，公司2025年度海外收入占公司营业总收入的34%，具体业务情况请参阅

公司在法定信息披露平台发布的定期报告或相关公告。感谢您的关注——爱干净空气，用再升科技

问题7：您好，请问公司今年有扩展其他业务的打算吗？

答:尊敬的投资者您好，公司紧密围绕国家“十五五”规划，科学制定自身五年发展规划，服务关

键核心技术材料自主可控的产业安全战略，着力突破高端材料“卡脖子”环节。同时，公司充分发挥

产业链协同优势，积极打造绿色低碳科技成果转化平台，持续提升产业价值与发展动能。感谢您的

关注——爱干净空气，用再升科技

问题8：跟SpaceX有无合作？

答:尊敬的投资者您好，公司主要业务为以微纤维玻璃棉为核心材料，开发“干净空气材料”、“高

效节能材料”和“无尘空调产品”，应用于“工业空间、移动空间、生活空间”三大空间。公司高效节能

材料中用于航空航天领域的产品2025年度收入占公司营收比例约为0.66%；其中，向国际某知名航

天公司直接供应“高硅氧纤维产品”业务收入占公司总营收比例较低，对公司业绩无重大影响。感谢

您的关注——爱干净空气，用再升科技

问题9：各位董秘、管理层您好，我是被套的中小投资者，该股连续三个跌停，持仓深度亏损，有四

个问题恳请如实答复：第一，股价突发三连跌停，公司是否存在尚未公告的隐性利空，包括大额坏账、

重大订单作废、实控人股权质押爆仓、未披露诉讼等问题，是否有内幕信息提前泄露？第二，本期业

绩变动的核心诱因是什么？公司大额应收账款回款进度如何，有没有大额计提坏账风险，经营性现

金流持续承压的整改方案？第三，目前在手有效订单总量、交付周期，下游行业需求疲软背景下，后

续拿单、改善盈利的具体措施？第四，股价大幅异常下跌损害全体中小股东利益，上市公司是否计划

推出大股东增持、股份回购等维稳举措，有没有大致落地时间？如果经营层面暂无利好落地，公司后

续优化主业、剥离亏损业务有没有明确时间表，如何改善基本面提振股价？

答:尊敬的投资者您好，公司各项公告均严格按照证监会、上交所信息披露管理制度依规披露，

除前期已在公告说明的事项外，公司未发现其他可能或已经对公司股票交易价格产生较大影响的未

公开重大信息，公司前期披露的信息不存在需要更正、补充之处。公司2025年度及2026年第一季度

的业绩变动情况请查阅公司披露的相关定期报告。公司深耕干净空气与高效节能领域十余年，拥有

两项“制造业单项冠军企业”称号、稳定的技术团队和坚实的现金流基础，公司将坚持技术创新、聚焦

核心战略、务实经营，为各位股东创造长期价值！关于增持或回购事项，公司将严格履行上市规则和

信息披露规则的要求，若有相关安排将及时公告。公司将立足既定发展规划，坚持审慎稳健运营，保

障企业可持续发展。感谢您的关注——爱干净空气，用再升科技

本次业绩说明会的具体内容详见上海证券交易所上证路演中心（http://roadshow.sseinfo.com/）。

公司感谢各位投资者对本次业绩说明会的关注，对长期以来关注和支持公司发展并积极提出建议的

投资者表示衷心感谢！

特此公告。

重庆再升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 会

2026年6月5日

证券代码：601811 证券简称：新华文轩 公告编号：2026-025
新华文轩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2025年年度权益分派实施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

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每股分配比例

A股每股现金红利0.42元（含税）。

● 相关日期

股份类别
Ａ股

股权登记日
2026/6/11

最后交易日
－

除权（息）日
2026/6/12

现金红利发放日
2026/6/12

● 差异化分红送转：否

一、通过分配方案的股东会届次和日期

本次利润分配方案经公司2026年5月27日的2025年度股东周年大会审议通过。

二、分配方案

1. 发放年度：2025年年度

2. 分派对象：

截至股权登记日下午上海证券交易所收市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

（以下简称“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登记在册的本公司全体股东。

3. 分配方案：

本次利润分配以方案实施前的公司总股本 1,233,841,000股为基数，每股派发现金红利 0.42元

（含税），共计派发现金红利518,213,220元（含税）。

三、相关日期

股份类别
Ａ股

股权登记日
2026/6/11

最后交易日
－

除权（息）日
2026/6/12

现金红利发放日
2026/6/12

四、分配实施办法

1. 实施办法

（1）无限售条件流通股的红利委托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通过其资金清算系统向股权登记日上海

证券交易所收市后登记在册并在上海证券交易所各会员办理了指定交易的股东派发。已办理指定

交易的投资者可于红利发放日在其指定的证券营业部领取现金红利，未办理指定交易的股东红利暂

由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保管，待办理指定交易后再进行派发。

（2）派送红股或转增股本的，由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根据股权登记日上海证券交易所收市后登

记在册股东持股数，按比例直接计入股东账户。

2. 自行发放对象

四川新华出版发行集团有限公司、四川文化产业投资集团有限责任公司、成都市华盛（集团）实

业有限公司持有本公司A股的红利由本公司按照有关规定直接发放。

3. 扣税说明

（1）对于持有公司无限售条件流通股A股股票的个人股东及证券投资基金，根据《关于上市公司

股息红利差别化个人所得税政策有关问题的通知》（财税[2015]101号）的规定，持股期限超过1年的，

本次分红派息暂免征收个人所得税；持股期限在1年以内（含1年）的，本次分红派息暂不扣缴个人所

得税。本次实际派发的现金红利为每股人民币0.42元。

本次分红派息暂不扣缴个人所得税的个人、证券投资基金，在股权登记日后转让股票时，中国结

算上海分公司根据其持股期限计算实际应纳税额，由证券公司等股份托管机构从个人、证券投资基

金的资金账户中扣收并划付至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于次月5个工作日内划付

公司，公司在收到税款当月的法定申报期内向主管税务机关申报缴纳。具体实际税负为：持股期限

在1个月以内（含1个月）的，其股息红利所得全额计入应纳税所得额，实际税负为20%；持股期限在1
个月以上至1年（含1年）的，暂减按50%计入应纳税所得额，实际税负为10%；持股期限超过1年的，

其股息红利所得暂免征收个人所得税。

（2）对于持有本公司A股股票的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QFII），本公司将根据国家税务总局于

2009年1月23日颁布的《关于中国居民企业向QFII支付股息、红利、利息代扣代缴企业所得税有关

问题的通知》（国税函[2009]47号）（以下简称“《通知》”）的规定，按照10%的税率统一代扣代缴企业所

得税，实际税后每股派发现金红利为人民币0.378元。如相关股东认为其取得的股息收入需要享受

任何税收协定（安排）待遇的，股东可按照《通知》的规定在取得股息后自行向主管税务机关提出申

请。

（3）对于通过“沪股通”持有公司A股股票的香港联合交易所有限公司投资者（包括企业和个

人），其现金红利将由本公司通过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按股票名义持有人账户以人民币派发，扣税根

据《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证监会关于沪港股票市场交易互联互通机制试点有关税收政策的通知》

（财税[2014]81号）执行，按照10%税率代扣所得税，税后每股实际派发现金红利为人民币0.378元。

（4）对于属于《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所得税法》规定的居民企业股东（含机构投资者），其现金红

利所得税自行缴纳，公司实际派发现金红利为税前每股人民币0.42元。

五、有关咨询办法

联系部门：本公司董事会办公室

联系电话：（028）86361022
联系传真：（028）86361020
特此公告。

新华文轩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6年6月4日

证券代码：000595 证券简称：*ST宝实 公告编号：2026-052
宁夏国运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收到政府补助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重大遗漏。

一、获取补助的基本情况
宁夏国运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下属子公司近日累计收到与收益相关的政府

补助2,596万元，占公司2025年度经审计的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净利润的31.16%，以上补助形式均
为现金，均与公司日常经营活动相关。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下属子公司已经实际收到前述补助
款项。

二、补助的类型及其对上市公司的影响1.补助的类型
根据《企业会计准则第16号—政府补助》的规定，与收益相关的政府补助，是指除与资产相关的

政府补助之外的政府补助。本次收到与收益相关的政府补助合计为2,596万元（未经审计）。2.补助的确认和计量

按照《企业会计准则第16号—政府补助》，公司及子公司收到与收益相关的政府补助时，用于补
偿企业以后期间的相关费用或损失的，确认为递延收益，并在确认相关费用的期间，计入当期损益或
冲减相关成本；用于补偿企业已发生的相关费用或损失的，直接计入当期损益或冲减相关成本。

3.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本次获得的政府补助，具体会计处理以及对公司损益的影响，以审计机构年度审计确认结果为

准。
4.风险提示和其他说明
上述数据未经审计，最终会计处理以及对公司损益的影响以审计机构年度审计确认结果为准。

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三、备查文件
1.政府补助依据文件；2.收款凭证。
特此公告。

宁夏国运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6年6月5日

证券代码：600577 证券简称：精达股份 公告编号：2026-030
债券代码：110074 债券简称：精达转债

铜陵精达特种电磁线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持股5%以上股东减持股份计划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全体董事及相关股东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
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大股东及董监高持股的基本情况
截至本减持计划披露日，铜陵精达特种电磁线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持股5%以上股

东华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华安保险”）持有公司股份 195,395,729股，占公司总股本9.08%。● 减持计划的主要内容
公司持股5%以上股东华安保险因对外投资合规要求，拟通过集中竞价和大宗交易方式减持公

司股份不超过 43,021,800股，即不超过公司总股本的 2%。其中：通过集中竞价方式减持不超过 21,510,900股，减持比例不超过公司总股本的1%，通过大宗交易方式减持不超过21,510,900股，减持比
例不超过公司总股本的 1%，减持期限为本公告发布之日起 15个交易日后的 3个月内（窗口期不减
持）。

一、减持主体的基本情况
股东名称

股东身份

持股数量
持股比例

当前持股股份来源

华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控股股东、实控人及一致行动人 □是 □否

直接持股5%以上股东 √是 □否
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 □是 □否

其他：/
195,395,729股

9.08%
协议转让取得：175,950,000股
大宗交易取得：19,445,729股

上述减持主体无一致行动人。
二、减持计划的主要内容

股东名称
计划减持数量
计划减持比例

减持方式及对应减持数量

华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不超过：43,021,800股

不超过：2%
集中竞价减持，不超过：21,510,900股
大宗交易减持，不超过：21,510,900股

减持期间
拟减持股份来源

拟减持原因

2026年6月29日～2026年9月28日
协议转让、大宗交易
对外投资合规要求

预披露期间，若公司股票发生停牌情形的，实际开始减持的时间根据停牌时间相应顺延。(一) 相关股东是否有其他安排 □是 √否
(二) 大股东及董监高此前对持股比例、持股数量、持股期限、减持方式、减持数量、减持价格等是

否作出承诺 □是 √否
(三) 本所要求的其他事项
无
三、减持计划相关风险提示
(一) 减持计划实施的不确定性风险，如计划实施的前提条件、限制性条件以及相关条件成就或

消除的具体情形等
本次减持计划系公司5%以上股东华安保险执行其行业监管要求：“为防范集中度风险，保险公

司投资单一资产和单一交易对手制定保险资金运用集中度上限比例不高于其公司上季末总资产的
5%”，具体参见＜＜中国保监会关于加强和改进保险资金运用比例监管的通知＞＞(保监发(2014)13
号)第三条第一项的规定。

目前，华安保险持有的公司股票数量的审计后账面余额，已被动超过其监管要求，华安保险须根
据相关规定进行整改，以满足单一资产集中度比例要求。

华安保险本次减持计划不会对公司持续经营情况产生重大影响。在减持期间内，华安保险将根
据市场情况、公司股价等因素选择是否实施及如何实施减持计划，减持的时间、数量和价格等存在不
确定性，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二) 减持计划实施是否可能导致上市公司控制权发生变更的风险
□是 √否
(三) 其他风险提示
本次减持计划符合《上市公司股东减持股份管理暂行办法》、《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

管指引第15号——股东及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减持股份》等相关法律法规、部门规章和规范性文件
的相关规定，不存在法律法规或相关规定的不得减持的情形。在减持计划实施期间，公司将督促减
持主体严格按照相关法律、法规的要求实施减持计划，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广大投资者理性
投资，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铜陵精达特种电磁线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6年6月5日

证券代码：600552 证券简称：凯盛科技 公告编号：2026-017
凯盛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5年年度权益分派实施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

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每股分配比例
A股每股现金红利0.05元（含税）
● 相关日期
股份类别

Ａ股
股权登记日
2026/6/12

最后交易日
－

除权（息）日
2026/6/15

现金红利发放日
2026/6/15

● 差异化分红送转：否
一、通过分配方案的股东会届次和日期
本次利润分配方案经公司2026年4月20日的2025年年度股东会审议通过。
二、分配方案
1. 发放年度：2025年年度
2. 分派对象：
截至股权登记日下午上海证券交易所收市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

（以下简称“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登记在册的本公司全体股东。
3. 分配方案：
本次利润分配以方案实施前的公司总股本944,606,894股为基数，每股派发现金红利0.05元（含

税），共计派发现金红利47,230,344.70元。
三、相关日期
股份类别

Ａ股
股权登记日
2026/6/12

最后交易日
－

除权（息）日
2026/6/15

现金红利发放日
2026/6/15

四、分配实施办法
1. 实施办法
（1）无限售条件流通股的红利委托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通过其资金清算系统向股权登记日上海

证券交易所收市后登记在册并在上海证券交易所各会员办理了指定交易的股东派发。已办理指定
交易的投资者可于红利发放日在其指定的证券营业部领取现金红利，未办理指定交易的股东红利暂
由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保管，待办理指定交易后再进行派发。

（2）派送红股或转增股本的，由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根据股权登记日上海证券交易所收市后登

记在册股东持股数，按比例直接计入股东账户。
2. 自行发放对象
凯盛科技集团有限公司

3. 扣税说明

（1）对于持有无限售条件流通股的自然人股东及证券投资基金，根据《关于实施上市公司股息红

利差别化个人所得税政策有关问题的通知》（财税【2012】85号）和《关于上市公司股息红利差别化个

人所得税政策有关问题的通知》（财税【2015】101号）的有关规定,个人从公开发行和转让市场取得的

公司股票，持股期限超过1年的，股息红利所得暂免征收个人所得税，每股实际派发现金红利人民币

0.05元；对个人持股1年以内（含1年）的，公司暂不扣缴个人所得税，每股实际派发现金红利人民币

0.05元，待个人转让股票时，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根据其持股期限计算实际应纳税额，由证券公司等

股份托管机构从个人资金账户中扣收并划付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于次月5个

工作日内划付公司，公司在收到税款当月的法定申报期内向主管税务机关申报缴纳。

具体实际税负为：股东的持股期限在 1 个月以内（含 1 个月）的，其股息红利所得全额计入应纳

税所得额；持股期限在 1 个月以上至 1 年（含 1 年）的，暂减按50%计入应纳税所得额；上述所得统一

适用20%的税率计征个人所得税。持股期限超过 1 年的，股息红利所得暂免征个人所得税。
（2）对于持有本公司股票的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QFII”）股东，由本公司根据国家税务总局于

2009 年 1 月 23 日颁布的《关于中国居民企业向QFII支付股息、红利、利息代扣代缴企业所得税有关
问题的通知》（国税函【2009】47号）的规定，按照10%的税率统一代扣代缴企业所得税，扣税后实际
派发现金红利为每 股 0.045 元。如相关股东认为其取得的股息、红利收入需要享受税收协定（安排）
待遇的，可按照规定在取得股息、红利后自行向主管税务机关提出申请。

（3）对于通过沪港通投资持有公司股份的香港市场投资者（包括企业和个人），根据《关于沪港股
票市场交易互联互通机制试点有关税收政策的通知》（财税【2014】81 号）有关规定，其股息红利将由
公司通过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按股票名义持有人（香港中央结算有限公司）账户以人民币派发，按
10%的税率代扣所得税，每股派发现金红利为0.045 元。

（4）对于其他机构投资者和法人股东，公司将不代扣代缴企业所得税，由纳税人按税法规定自行
判断是否应在当地缴纳企业所得税，每股实际派发现金红利为人民币 0.05 元。

五、有关咨询办法
联系部门：凯盛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秘办
联系电话：0552-4968015
特此公告。

凯盛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6-06-05

证券代码：600373 证券简称：中文传媒 公告编号：临2026-032
中文天地出版传媒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5年年度权益分派实施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

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每股分配比例
A股每股现金红利0.20元
● 相关日期
股份类别

Ａ股
股权登记日
2026/6/11

最后交易日
－

除权（息）日
2026/6/12

现金红利发放日
2026/6/12

● 差异化分红送转：否
一、通过分配方案的股东会届次和日期
本次利润分配方案经公司2026年5月8日的2025年年度股东会审议通过。
二、分配方案
1.发放年度：2025年年度
2.分派对象：
截至股权登记日下午上海证券交易所收市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

（以下简称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登记在册的本公司全体股东。
3.分配方案：
本次利润分配以方案实施前的公司总股本 1,347,358,719股为基数，每股派发现金红利 0.20元

（含税），共计派发现金红利269,471,743.80元。
三、相关日期
股份类别

Ａ股
股权登记日
2026/6/11

最后交易日
－

除权（息）日
2026/6/12

现金红利发放日
2026/6/12

四、分配实施办法
1.实施办法
无限售条件流通股的红利委托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通过其资金清算系统向股权登记日上海证

券交易所收市后登记在册并在上海证券交易所各会员办理了指定交易的股东派发。已办理指定交
易的投资者可于红利发放日在其指定的证券营业部领取现金红利，未办理指定交易的股东红利暂由
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保管，待办理指定交易后再进行派发。

2.自行发放对象

公司控股股东江西省出版传媒集团有限公司的现金红利由本公司直接派发。
3.扣税说明
（1）对于持有公司股票的无限售条件流通股的个人股东及证券投资基金，根据《关于实施上市公

司股息红利差别化个人所得税政策有关问题的通知》（财税[2012]85号）、《关于上市公司股息红利差
别化个人所得税政策有关问题的通知》（财税[2015]101号）的有关规定，从公开发行和转让市场取得
的公司股票，持股期限超过1年的，股息红利所得暂免征收个人所得税，实际派发现金红利为每股人
民币0.20元；持股期限在1年以内（含1年）的，公司暂不扣缴个人所得税，实际派发的现金红利为每
股人民币0.20元。个人股东及证券投资基金在股权登记日后转让股票时，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根据
其持股期限计算实际应纳税额，由证券公司等股份托管机构从个人资金账户中扣收并划付中国结算
上海分公司，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于次月5个工作日内划付公司，公司在收到税款当月的法定申报
期内向主管税务机关申报缴纳。

具体实际税负为：股东持股期限在1个月以内（含1个月）的，其股息红利所得全额计入应纳税所

得额，实际税负为20%；持股期限在1个月以上至1年（含1年）的，其股息红利所得暂减按50%计入应

纳税所得额，实际税负为10%；持股期限超过1年的，其股息红利所得暂免征收个人所得税。

（2）对于持有公司股票的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QFII），根据《关于中国居民企业向QFII支付股

息、红利、利息代扣代缴企业所得税有关问题的通知》（国税函[2009]47号）有关规定，由公司按照10%
的税率统一代扣代缴企业所得税，扣税后实际发放现金红利为每股人民币0.18元。如相关股东认为

其取得的股息红利收入需要享受税收协定（安排）待遇的，可按照相关规定在取得股息红利后自行向

主管税务机关提出申请。

（3）对于香港市场投资者（包括企业和个人）通过沪股通持有公司股票的，其现金红利将由公司

通过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按股票名义持有人账户以人民币派发，扣税根据《关于沪港股票市场交易
互联互通机制试点有关税收政策的通知》（财税[2014]81号）执行，按照10%的税率代扣所得税，扣税
后实际派发现金红利为每股人民币0.18元。

（4）对于其他机构投资者和法人股东，依规定公司将不代扣代缴所得税，由纳税人按税法规定自
行判断是否应在当地缴纳企业所得税，公司实际派发现金红利为税前每股人民币0.20元。

五、有关咨询办法
本次权益分派如有疑问，请将以下联系方式咨询：
联系部门：证券法律部
联系电话：0791-85896008
特此公告。

中文天地出版传媒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6年6月5日

证券代码：002958 证券简称：青农商行 公告编号：2026-019
转债代码：128129 转债简称：青农转债

青岛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第五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行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

青岛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行）第五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于 2026年 6月 4日

在本行总行召开。会议通知已于2026年5月25日以电子邮件及书面方式发出。应出席本次会议的

董事11人，实际出席本次会议（含网络方式）的董事11人。杨延亮、薛健、鲁玉瑞、王少飞、潘爱玲、李

维安、王绍宏、王庆金董事以网络方式参加会议。会议由执行董事、行长于丰星（代为履行董事长职

责）主持，部分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会议。会议的召开及表决程序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及

《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会议审议通过了以下议案：

1.审议并通过《关于＜青岛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2026年资本充足率管理计划＞的议案》。

表决结果为：同意11票，反对0票，弃权0票。

2.审议并通过《关于＜青岛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2026-2028年资本规划＞的议案》。

表决结果为：同意11票，反对0票，弃权0票。

3.审议并通过《关于＜青岛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2026年监管指标分层监测预警指标值＞

的议案》。

表决结果为：同意11票，反对0票，弃权0票。

4.审议并通过《关于＜青岛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工资总额管理办法＞的议案》。

表决结果为：同意11票，反对0票，弃权0票。

本议案已经董事会提名与薪酬委员会审议通过。

本议案需提交股东会审议。

5.审议并通过《关于＜青岛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薪酬管理办法＞的

议案》。

表决结果为：同意11票，反对0票，弃权0票。

本议案已经董事会提名与薪酬委员会审议通过。

本议案需提交股东会审议。

6.审议并通过《关于＜青岛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2026年董事、高级管理人员薪酬方案＞

的议案》。

表决结果为：同意11票，反对0票，弃权0票。

本议案已经董事会提名与薪酬委员会审议通过。

本议案需提交股东会审议。

7.审议《关于＜青岛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2026年非执行董事津贴方案＞的议案》。

本议案已提交董事会提名与薪酬委员会，仅有一名委员有表决权，本议案直接提交董事会审议。

本议案所有非执行董事回避表决，表决董事人数不足3人，因此本议案将直接提交股东会审议。

8.审议并通过《关于＜青岛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度公司治理自评估情况报告＞的

议案》。

表决结果为：同意11票，反对0票，弃权0票。

9.审议并通过《关于＜青岛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度大股东评估报告＞的议案》。

表决结果为：同意11票，反对0票，弃权0票。

本报告需向股东会报告。

10.审议并通过《关于＜青岛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2025年度主要股东评估报告＞的议

案》。

表决结果为：同意11票，反对0票，弃权0票。

11.审议并通过《关于调整青岛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对行长授权方案的议案》。

表决结果为：同意11票，反对0票，弃权0票。

12.审议并通过《关于聘请青岛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2026年度外部审计机构的议案》。

表决结果为：同意11票，反对0票，弃权0票。

本议案已经董事会审计委员会审议通过。《关于拟续聘 2026年度会计师事务所的公告》在巨潮

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披露。

本议案需提交股东会审议。

13.审议并通过《关于调整第五届董事会风险管理与关联交易控制委员会人员的议案》。

表决结果为：同意11票，反对0票，弃权0票。

本议案已经董事会提名与薪酬委员会审议通过。

14.审议并通过《关于召开青岛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度股东会的议案》。

表决结果为：同意11票，反对0票，弃权0票。

《关于召开2025年度股东会的通知》等资料在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披露。

特此公告。

青岛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6年6月4日


